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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；並自 115年 3月 20日生效

五、採購案流標、廢標後，機關除依前二點規定檢討結果外，得依下列規

    定辦理後續採購作業：

（一）招標文件合理或未經重大改變者，續辦第二次公開招標，並依第二

      次招標規定之等標期辦理。但符合本點第五款規定者，得採限制性

      招標。

（二）招標文件不合理經重大改變者，應依第一次公開招標之規定辦理，

     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（即等標期不得予縮短

      ，且本次招標仍受三家廠商之限制），並按機關之採購內部控制作

      業規定，召集相關單位，於議會審定之預算額度內，研議變更或補

      充招標文件，必要時並得依個案特性需求，參採下列方式調整採購

      策略：

      1.押標金、履約保證金及保固（保活）保證金之金額得予調降，或

        調整發還方式。

      2.估驗計價保留款之金額得予調降。

      3.得予支付預付款或調增其額度（上限為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十）

        。

      4.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，得先保留決標，並敘明預算經立法機關

        通過之後續處理方式。

      5.善用統包或複數決標方式。

      6.善用開口契約（定期預約式契約）

      7.得依不同標的分別辦理招標，或類同性質之採購得以併案方式辦

        理招標。

      8.得採工料分離之方式採購。

      9.建築工程需申請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者，其期間不納入履約

        期限。

     10.善用採購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七條之協商機制，於最低標無法

        決標，或最有利標無法評定最有利標時，得採行協商措施。

（三）採購案流標、廢標後，依前款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結果，超出議會



      審定之預算額度時，其處置原則如下：

      1.先考量符合原標的功能之條件下，使用較經濟性材料。

      2.使用較經濟性材料後預算仍不足，得考量調整工程內容或項目，

        在不影響功能需求原則下減項目（減體減量），並符合行政院公

        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「公共工程採減項發包策略注意事項」。

      3.所減項目（減體減量）另籌預算並以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

        七款後續擴充方式辦理或另案發包。

（四）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案流標、廢標後，重新招標時，報請上級機關派

      員監辦之期限得予縮短，其規定應檢送之文件，得免重複檢送。

（五）如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，且以原訂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改變

      者，因時程急迫或其它重要因素，得依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

      一款規定，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同意，辦理限制性招標，

      並得優先邀請本府投標須知所稱優良廠商或全球化廠商比價或議價

      。但情形特殊者，不在此限。


